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醴农（兽药）简罚〔2024〕2号

	当事人
	个人或个体工商户
	姓名
	醴陵市奈斯宠物医疗中心（曾铭玺）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日期
	1993.10.16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430281************
	工作单位
和职务
	醴陵市奈斯宠物医疗中心

经营者

	
	
	住所
	湖南省醴陵市胡家坡3号
	联系电话
	137****6423

	
	
	字号名称
	醴陵市奈斯宠物医疗中心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码）
	92430281MABN925049

	违法事实
	    2024年10月11日9时40分，醴陵市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在醴陵市奈斯宠物医疗中心经营者曾铭玺的陪同下，出示了执法证件，对醴陵市奈斯宠物医疗中心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进门左手边货架上摆放有盐酸多西环素片5盒，包装上标注兽用处方药，七清败毒片4盒，包装上标注“兽用非处方药”，碱式碳酸铋片4盒，复方制霉菌素软膏10盒，货架未采取封闭措施，上述兽药产品摆放在一起，未分柜摆放。

	处罚依据及内容
	你（单位）兽用处方药与兽用非处方药未分柜摆放的行为，违反了《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和《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以及《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和《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 / (于    年   月   日之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警告；
(罚款          元
罚款按照下列方式缴纳：

(当场缴纳；
(即日起15日内，通过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收款人醴陵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82030000124

858610012）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且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告知事项
	你（单位）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当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醴陵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本机关执法人员已向你（单位）出示执法证件，告知你（单位）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处罚地点：醴陵市奈斯宠物医疗中心
执法人员：李建华   执法证件号：18020819003

执法人员：李锦田   执法证件号：18020819006        
当事人确认及签收：                                  
签收时间：2024年10月11日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10月11日
